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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都 市 教 育 局 
 

 

 

〔2017〕-76（发） 

 

成都市教育局关于开展 2017 年 

市属高校市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结题验收和 

中期检查评估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属高校： 

根据《成都市建设统筹城乡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第二阶段总

体方案（2013-2017 年）》（成办发〔2013〕8 号）要求，决定开

展 2017年市属高校市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结题验收和中期检查

评估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检查范围 

本次检查分结题验收和中期评估两类。 

（一）结题验收：2015 年成都市教育局立项的第一批市属

高校市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（见附件 1） 

（二）中期评估：2016 年成都市教育局立项的第二批市属

高校市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（见附件 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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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内容 

对照任务书，围绕项目建设目标，总结项目的执行情况、采

取的主要措施、创新特色做法；项目建设取得的标志性成果、经

验、成效及示范带动作用；项目建设存在的问题、原因、建议与

对策；项目经费的使用情况等。 

三、检查时间 

本次检查在学校自查的基础上，采取网络评审与现场评审相

结合的方式。项目任务书将作为中期检查评估和结题验收的主要

依据。 

（一）学校自查：11 月 8 日前，学校在组织本单位建设项

目自查的基础上签署学校检查意见，并将检查材料报送至成都市

市属高校质量提升管理办公室。 

（二）网络评审：11 月中旬，市级质量提升管理办公室组

织专家网络评审。 

（三）现场评审：12 月上旬，市级质量提升管理办公室将

组织专家深入学校进行现场检查验收，具体时间及安排以市属高

校质量提升管理办公室通知为准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市属高校要高度重视，加强领导，认真组织中期检

查评估与结题验收工作，充分发挥质量工程项目在教学建设与改

革中的推动和示范作用。到期项目必须结题验收，本次检查和验

收的结果将作为今后市级质量工程立项的重要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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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项目负责人需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认真填写结题报告书

与中期检查报告，真实反映项目研究成果。报告中的数据务求准

确无误，文字材料尽量言简意赅。 

（三）材料报送：（1）2015 年立项的市级质量工程项目按

要求提交结题验收报告及相应的支撑材料（支撑材料须编页码），

结题报告和支撑材料分装成册一式五份；（2）2016 年立项的市

级质量提升工程项目按要求提交中期检查报告，一式五份；（3）

XX（学校）市级质量工程结题验收与中期检查材料汇总表，一式

一份。 

各市属高校务必于 2017 年 11 月 8 日前，将上述材料报送

至市属高校市级质量提升管理办公室（成洛大道十陵上街 1号，

成都大学行政楼教务大厅 05 窗口，邮编：610106），电子材料

打包以“学校名+市级质量工程检查材料”命名发送至

jxjs@cdu.edu.cn. 

五、其他事宜 

成都市市属高校质量提升管理办公室设在成都大学教务处，

结题验收及中期检查评估具体工作委托市属高校质量提升管理

办公室承担。 

联系人：市属高校质量提升管理办公室  郑瑞；联系电话：

028-84616016 

成都市教育局  罗铸；  联系电话：028-61881665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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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2015 年成都市教育局立项的第一批市属高校市级

质 

量工程建设项目一览表 

2.2016 年成都市教育局立项的第二批市属高校市级 

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一览表 

3.成都市重点学科（专业）建设项目结题报告 

4.成都市重点实验（实训）室建设项目结题报告 

5.成都市市级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中期检查表 

6.XX（学校）市级质量工程结题验收与中期检查材料 

汇总表 

 

 

成都市教育局 

2017年 9月 28日 


